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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部 
总后勤部

文件

环发〔2014〕61号

关于军队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辐射安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境保护厅（局），各军区联勤部，各军兵种后勤部，总参管理保障部，总政直工部，总装后勤部，军事科学

院院务部，国防大学、国防科技大学校务部，总后所属直供单位：
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、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和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放射性污染防治

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就军队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辐射安全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军队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辐射环境安全工作，是国家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军队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全军辐

射环境安全监督管理工作，接受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监督指导。

　　二、军队核技术利用单位应当按照《军队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环境安全管理规定》的要求，申请领取《军队辐射环境安全许

可证》。地方辐射安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，军队核技术利用单位按照规定要求换领《军队辐射环境安全许可证》。

　　三、《军队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环境安全管理规定》施行之日至2014年12月31日，已取得地方辐射安全许可证的军队核技术

利用单位的辐射环境安全监督管理仍由原发证机关负责，2015年1月1日起由军队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监管。

　　四、军队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核发的《军队辐射环境安全许可证》以及批准的《军队单位开展涉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活动审

批表》，与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核发的有关文件具有同等效力。

　　五、军队辐射环境安全管理工作责任重大，军队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履责，严格监管；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

护主管部门要密切协作，积极配合，加强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；军队核技术利用单位要认真执行各项规章制度，严格落实各项管理措

施，确保辐射环境和人员安全。

　　环境保护部　总后勤部

　　2014年4月28日

　　抄送：国务院办公厅，中央军委办公厅，发展改革委、公安部、财政部、商务部、卫生计生委，海关总署，总参谋部、总政治

部、总装备部。

　　环境保护部办公厅2014年5月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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